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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航院字〔2019〕148 号
 

 

 

 

关于印发《西安航空学院 

校内交通安全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
  

各单位： 

《西安航空学院校内交通安全管理办法》已经学校研究通

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西安航空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11 月 2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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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航空学院校内交通安全管理办法 

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为加强校内交通安全管理，优化育人环境，维护学

校教学科研和生活秩序，根据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，结合我校实

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   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校校园及家属区内行驶和停放的所

有车辆，包括汽车、摩托车、电动车及非机动车等车辆。凡进入

校园的车辆及人员，均须遵守本办法。 

第三条 保卫处是学校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的监督和职能部

门，负责校园交通安全管理工作，宣传交通安全法律法规，制定

校园交通安全管理规定，负责校内车辆管理及交通设施的设置与

维护，对违反本规定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教育和处理。 

第四条 各单位应加强交通安全教育，不断提高本单位师生

员工的交通安全意识，共同维护校园交通秩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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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校内交通须遵守“行人优先，安全第一”的原则。 

第二章  机动车辆停放管理 

第六条 学校校门设置车辆门禁系统，对机动车辆出入实行

智能化管理，各类机动车辆通过系统识别车牌号码进出校园，进

入校园后均须按车位有序停放。保卫处校内交通管理人员和门卫

为校内机动车辆管理的具体实施人。其主要职责为： 

1.负责对进出车辆进行证件、物品的登记检查； 

2.负责校内车辆行驶、停放的巡查和指挥； 

3.负责对违规车辆进行提醒和处理； 

4.负责对校外临时车辆收费，《公务停车票》的收缴。 

第七条 对进入校内的车辆收取场地占用费，只提供停放场

地，不负责车辆及车内物品保管和安全，具体收费标准见附件。 

凡教职工办理白天停放的车辆，确因工作需要，在阎良校区

工作期间而导致车辆在沣惠校区产生停车费，需本人书面说明原

由，经所在单位审核盖章，单位负责人签字，报保卫处备案后予

以免费放行。 

第八条 校内采用车辆全天停放、白天停放、“亲情卡”（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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退休职工）停放、临时车辆计时停放等方式进行管理。具体办理

程序如下： 

学校在编教职工（含人事代理、离退休职工）及其子女产权

车辆，在保卫处网站下载《西安航空学院机动车辆停放申请表》，

并附有关证明材料，由所在单位审核盖章，单位负责人签字，交

保卫处审批后统一录入校园车辆门禁系统。学校产权公务车辆，

由车辆管理中心或有关单位集中申请。保卫处每年 12 月份集中

办理下年度车辆停放申请。 

第九条 学校为离退休职工子女前来探望父母办理“亲情

卡”，全年享受 52 次（每 24 小时计 1 次）免费停放，每户只限

办理一辆车。“亲情卡”办理须填写《西安航空学院机动车辆停

放申请表》，并附有关证明材料，交由离退休工作处汇总审核签

字盖章，保卫处审批后统一录入校园车辆门禁系统。 

第十条 来校办理公务的有关车辆，根据《西安航空学院公

务停车票使用管理办法》（西航保字〔2019〕2 号），凭《公务

停车票》免费停放 8 小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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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各类车辆在劳动节、国庆节、春节免费通行。来

校执行公务的军警、消防、救护、抢险、垃圾清运等特种车辆全

年免费通行。 

第十二条 校内车辆停放场地由保卫处统一划定，采取不固

定车位的方式供车辆按先后次序停放，不得乱停乱放，不得影响

其他车辆的停放，不得影响交通。任何单位、个人不得在划定的

车位上堆放物品或用其他设施占用车位。 

第十三条 车主应根据国家车辆保险强制规定和本人需要，

购买机动车辆保险。车辆停放后，应锁好车门车窗，防止随车物

品丢失，如发生车辆损伤、损坏和车内物品丢失等，责任自负，

学校不承担车辆停放期间发生的任何损失。 

第十四条 未经相关管理部门同意，禁止在交通主干道、人

行道、宿舍区内及其出入口、绿地、操场、学校大门附近及其他

禁停区内停放机动车辆。 

第十五条 非机动车进入校园须有序停放在车棚或指定停放

点，不得乱停乱放。禁止在建筑物门口或建筑物内部停放及充电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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禁止占道阻碍交通。 

第三章  机动车辆行驶管理 

第十六条 各类车辆进入校园时，应严格遵守交通规则，按

校园内设置的道路交通标志、标线行驶，禁止鸣笛，进出校门限

速 5 公里/小时，校内行驶限速 15 公里/小时，学生上下课高峰

期各类车辆禁止通行。 

第十七条 各单位主办或承办各类活动，外来数量较少的小

型机动车辆，可直接登记入校。数量较多时须提前三天由本单位

向保卫处提出申请（说明活动名称、进出校门时间、数量及行驶

路线）。大型车辆、施工车辆及各类货运车辆，进入校园须经使

用单位提出申请，保卫处获准后方可进入校园。 

第十八条 师生员工因私雇用的出租车、接送货车辆，进校

前需由雇用人持有效证件在门卫处登记，门卫查验核实后方可出

入校园。 

第十九条 除在保卫处办理《校园通行证》车辆外，以下车

辆禁止进入校园 

（一）畜力车，非法载客人力三轮车、电动三轮车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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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无牌照或非法拼装的汽电车，两、三轮摩托车； 

（三）拖拉机、农用车，大功率老年代步车，非法载客残疾

车； 

（四）装载危险化学品（含易燃、易爆和有毒物品）车辆； 

（五）共享单车、外卖、快递车辆以及《道路交通安全法》

规定不能上路的其他车辆。 

第二十条 教职工新购车辆，在上牌前由本人凭购车发票、

身份证明到保卫处办理《临时车辆通行证》，凭证限期出入校园。 

第二十一条 严禁无驾驶执照的人员驾车进入校园或在校内

行驶；禁止在校内学车、练车、试车和酒后驾车。 

第二十二条 摩托车、机动三轮车及其他纳入西安市机动车

管理范畴的车辆，必须持有关证件及车辆合法手续在保卫处备案

登记，经审核后发放《校园通行证》方可通行。 

第二十三条 非机动车辆进出校门须下车推行，校内行驶时

要主动避让行人，转弯时要减速，观察周边情况安全通过。禁止

横穿猛拐、单手撒把、骑车看手机、戴耳机等危险驾驶行为。 



 — 8 — 

第二十四条 驶出校园的载物车辆，应遵守《门卫检查验证

制度》,携带《西安航空学院携物出门证》（保卫处网站下载），

经门卫查验、登记后通行。 

第四章  道路管理 

第二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移动或损坏道路交

通设施和警示标识。 

第二十六条 行人应在道路两侧靠边行走，不得多人横排占

道行走（队列行进除外），不得在道路上追逐打闹，横过道路或

路口时应先观察过往车辆，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通过。有人行道

的地段行人必须走人行道。 

第二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允许不得占用道路施工，

确因工程需要，须事先报告保卫处商有关部门同意后，方可施工，

工程竣工后，必须立即恢复道路通行。 

第二十八条 确因教学研究或工程施工需要，雇用拖拉机或

8 吨以上（含 8 吨）的载重汽车进入学校，须报请保卫处批准后，

按指定时间、路线行驶。 

第五章  违规处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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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九条 进入校园的车辆须遵守国家交通法规和学校相

关规定，服从校园交通管理人员的指挥和管理，按交通标识行驶

和停放。 

第三十条 对校内交通违规行为，根据其类型和违规程度，

给予相应处理。 

（一）车辆超速处理 

1.车辆超速次数按年度计算。校内教工汽车超速的，第一次

超速通过电话告知，第二次超速在全校通报，第三次超速从校园

车辆门禁系统中删除，实行计时收费通行，一年后方可重新申请

办理。校外汽车超速的，第一次超速批评警告，第二次超速录入

校园车辆门禁系统黑名单，拒绝入校。 

2.摩托车、三轮车、非机动车超速的，第一次超速批评教育；

对于多次超速的并不改正的，吊销《校园通行证》，禁止入校，

一年后方可重新申请办理。 

（二）车辆违停处理 

1.车辆违停次数按年度计算。校内车辆违停的，第一次违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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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电话告知；第二次违停或经电话告知不予挪车者，张贴《违

停告知单》并锁车处罚；第三次违停录入校园车辆门禁系统限制

名单，并在全校通报，给予限制入校一个月的处罚；第四次将从

校园车辆门禁系统中删除，拒绝入校，一年后方可重新申请办理。

校外汽车违停的，第一次违停张贴《违停告知单》；第二次违停

锁车处罚；第三次违停录入校园门禁系统黑名单，拒绝入校。 

2.摩托车、三轮车、非机动车违停的，保卫处将直接锁车并

拖移至指定停放点，车主到保卫处接受批评教育后给予开锁；对

于多次违停并不改正的，吊销《校园通行证》，禁止入校，一年

后方可重新申请办理。 

第三十一条 学校有权对校内违章停放的车辆实施强制牵

引，所需费用由车主负责。 

第三十二条 对违反规定的公务车辆和特种车辆，第一次给

予提醒，拒不改正的，通报所在单位并给予限制进校等处罚。 

第三十三条 对校内其他交通违法、违规行为和交通事故，

由保卫处配合公安交警部门依法处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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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 附  则 

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，由保卫处

负责解释，原《西安航空学院校内交通安全管理规定》（西航院

字〔2014〕86 号），同时废止。 

 

 

 

附件 

机动车辆场地占用费收费标准 

 

一、在册教职工（含人事代理、离退休职工）车辆，全天停

放，第一辆车，900 元/年（90 元/月）；第二辆车，1800 元/年

（180 元/月）；每户最多限办 2 辆车。 

二、在册教职工（含人事代理、离退休职工）子女车辆，全

天停放，第一辆车，1200 元/年（120 元/月）；第二辆车，2400

元/年（240 元/月），每户最多限办 2 辆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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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在册教职工车辆（含人事代理、外聘教师），白天停放

200 元/年（20 元/月），每天 6:00-23:00 停放。 

四、根据《西安市城市道路和停车场机动车停车服务收费标

准》规定，我校属于二类区，临时来校车辆收费标准如下： 

（1）以每 30 分钟为一个计费单位，累加计费；停放时间

不足 30 分钟不计费；停放时间 30 分钟以上者，每 30 分钟 1.5

元，超出部分不足 30 分钟的按 30 分钟计费。 

（2）实行 24 小时内连续停车最高限价格，不足最高限价

格的据实收取。24 小时内连续停车最高限价格 50 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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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校领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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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航空学院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2019 年 11 月 28 日印发 
  


